
交通部氫燃料電池大客車試辦運行計畫申請者資格及補

助審查作業要點 
一、為辦理交通部（以下簡稱本部）氫燃料電池大客車試辦運行計畫（以下簡稱

本計畫）申請者資格及補助審查，達成二０三０客運車輛電動化計畫之目

標，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計畫補助應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市區汽車客運業者及氫燃料電池大

客車車輛業者共同組成團隊（下稱申請團隊），並由直轄市、縣（市）政府

（以下簡稱地方政府）為代表提出申請。 

    其他汽車運輸業如具市區汽車客運業或公路汽車客運業服務性質者，

得由該管本部公路局所屬各區監理所（以下簡稱監理所）檢附申請補助營運

計畫書予本部公路局，經本部公路局審查並同意後，由監理所為代表提出申

請。 

    高鐵站至觀光景點接駁路線，應由該管本部觀光署所屬各國家風景區

管理處（以下簡稱管理處）檢附申請補助營運計畫書予本部觀光署，經本部

觀光署審查並同意後，由該管理處代表提出申請。 

申請團隊成員及分工事項如下： 

(一)地方政府、監理所或管理處（以下簡稱代表機關）：應確認於試辦運行

路線之起訖端點或適當距離內有合於規定之加氫站（補充設施），及協

調試辦運行相關事宜。 

(二)汽車客運業或其他汽車運輸業者（以下簡稱運輸業者）：應有適合試辦

運行之客運路線。 

(三)氫燃料電池大客車車輛業者： 

1.國內氫燃料電池大客車之車輛製造廠、車身打造廠或取得國內或國

外氫燃料電池大客車製造廠授權代理銷售資格之國內廠牌代理商。 

2.申請日之前一年度實收資本額應達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且淨值達實

收資本額二分之一；申請日之前半年內應非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

中心與財團法人台灣票據交換所之拒絕往來戶，且最近一年內無退

票紀錄。 

3.非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第五條規定之陸資投資事業（以

經濟部投資審議司公布之陸資來台投資事業名錄為準）。 

三、參與本計畫之氫燃料電池大客車車輛，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符合國內車輛安全檢測基準之國產或進口全新氫燃料電池大客車，或

相同車型曾在國外登檢領照使用營運之進口全新氫燃料電池大客車。 

(二)於國內完整檢測能量完成建立前，「氫燃料車輛整車安全防護」、「氫

儲存系統」及「氫儲存系統組件」車輛安全檢測基準審查報告，得以檢



附於聯合國 1958 協定經國外政府認可得執行 UN R134 法規之檢測機

構出具之檢測報告替代。 

(三)相同車型曾在國外登檢領照使用營運之進口氫燃料電池大客車，經依

「進口專供參與氫燃料電池大客車試辦運行計畫車輛審驗作業原則」，

取得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 

(四)甲類大客車應符合車輛安全檢測基準之低地板大客車規格規定，如車

輛行駛路線經該管交通主管機關審核不適合使用低地板大客車，得使

用一般氫燃料電池大客車，並符合車輛安全檢測基準之載運輪椅使用

者車輛規定。乙類大客車應符合車輛安全檢測基準之低地板大客車規

格規定或載運輪椅使用者車輛規定。 

(五)不得為中國大陸地區製大客車整車。 

(六)不得使用下述中國大陸地區製造之部件或裝置： 

1.中國大陸地區製造進口之車身前圍、後圍、左圍、右圍、上圍、下部

件等車身骨架大部件製（打）造車輛。 

2.中國大陸地區製造之自動化與智慧化配備、整車能源控制器（VMS）、

電池管理系統（BMS）、車載資通訊設備。 

(七)應配備動態資訊顯示系統（含站名播報系統、資訊顯示系統）。 

(八)應配備具 QR Code 掃碼行動支付功能之多卡通電子票證驗票機設備。 

(九)應配備播音設備及符合大眾運輸工具無障礙設施設置辦法規定之無障

礙設備或設施。 

(十)應配備具有全球衛星定位功能系統設備與設置營運車輛監控管理系

統，及符合本部公路局電動大客車營運數據監控管理平台資料傳輸作

業規範（以下簡稱資料傳輸作業規範）之設備。 

四、規劃參與本計畫之申請團隊，應由代表機關向本部提送下列文件一式五份

（並附電子檔光碟三份）以供後續資格審查： 

(一)試辦運行計畫之營運計畫書（格式如附件一）。 

(二)合作協議書或備忘錄，其內容應包含成員資料及分工事項。 

(三)氫燃料電池大客車車輛業者申請日近五年之公司財報資料及申請日前

半年內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與財團法人台灣票據交換所出具之

非拒絕往來戶與第二點及前點規定項目之證明文件。 

(四)氫燃料電池大客車車型規格申請書。 

(五)符合國內車輛安全檢測基準之氫燃料電池大客車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合

格證明，或相同車型曾在國外登檢領照使用營運之國外車輛型式安全

審驗合格證明及登檢領照資料。 

(六)全車及重要系統（含氫儲存系統、電池）保固條件證明文件。 

(七)氫燃料電池大客車後勤維修保養體系達成度證明文件。 



(八)車輛、設備故障及事故應變處理機制證明文件。 

(九)具有氫能補充設施之規劃、設計及設置能力，或具有與前述條件廠商合

作事實之證明文件。 

(十)車輛及其相關設備之本體、說明書、包裝盒、內建韌體或軟體等，不得

損害我國國家尊嚴之證明文件。 

(十一)車輛自動化與智慧化配備、整車能源控制器（VMS）、電池管理系統

（BMS）及車載資通訊設備等來歷證明文件，及未使用中國大陸地

區製造進口之車身前圍、後圍、左圍、右圍、上圍、下部件及車載資

通訊設備之切結書。 

(十二)如配備有鏡頭之連網功能網路攝影機（IPCAM）、影像錄影機（DVR、

NVR），應檢附通過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認證之第三方資安實驗

室檢測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16120產品設備文件。 

(十三)火災預防應變處理計畫書（車輛本身具有火災防止及警示系統設備，

及至少應有駕駛員教育訓練、消防單位消防演練等）。 

代表機關依前項規定提送之文件應妥適排序並清晰可辨，若有缺漏或

不足，應於本部發文通知後一個月內（以本部發文日為準）補件或修正，屆

期未補件、未修正或修正後仍有缺漏者，本部將逕予駁回申請。 

五、經依前點規定確認資料完備者，由本部會同經濟部能源署、內政部消防署、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本部公路局、相關法人代表及專家學者成立之審查

會審查核定。 

審查會組成規定如附件二，審查會會議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

得召開，會議決議應有出席者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前項委員為機關或法人代表者，得指派代理人出席，專家學者代表應親

自出席。 

六、審查會應審查下列項目： 

(一)申請者組成符合本計畫資格規定及試辦運行需求。 

(二)氫燃料電池大客車車輛性能及安全性。 

(三)加氫站（補充設施）及氫氣補充規劃。 

(四)試辦運行之後勤維運規劃。 

審查會於審查作業時，得視需要至申請者之氫燃料電池大客車業者及

合於規定之加氫站業者進行現場訪視，於本部書面審查作業時亦同，申請者

之氫燃料電池大客車業者及合於規定之加氫站業者等相關成員應配合並提

供相關查核所需佐證資料，不得拒絕。 

     審查會之審查結果，由本部函復申請者。 

七、本計畫車輛及加氫補助基準如下： 

(一)每組申請團隊至多補助五輛氫燃料電池大客車。 



(二)甲類氫燃料電池大客車每輛補助金額，以本部公路局前一年度核定之

電動甲類大客車補助案平均採購車輛價格，扣除交通部公路局補助電

動大客車作業要點第六點第一項車輛補助額後，與運輸業者採購本計

畫車輛價格之差額核給。但每輛最多以新臺幣二千萬元為上限。 

(三)乙類氫燃料電池大客車每輛補助金額，以本部公路局前一年度核定之

電動乙類大客車補助案平均採購車輛價格，扣除交通部公路局補助電

動大客車作業要點第六點第一項車輛補助額後，與運輸業者採購本計

畫車輛價格之差額核給。但每輛最多以新臺幣一千八百萬元為上限。 

(四)配備具自動駕駛輔助系統功能者（具自駕等級第三級以上），得依交通

部公路局補助電動大客車作業要點規定增加補助。 

(五)加氫補助金額，以同一運輸業者同一年度每車公里燃料（加氫）成本與

電動大客車每車公里燃料（充電）成本差額核給。 

獲核定補助之申請團隊請領本部車輛補助款規定如下： 

(一)請領補助款前應完整檢附本要點規定申請案之各項文件，並應依第八

點第二款規定完成提供受補助車輛之營運資料，否則不予補助。 

(二)由代表機關辦理請款作業，分二期請款：第一期於完成氫燃料電池大客

車採購契約簽訂後，向本部公路局請領核定補助金額之百分之三十；第

二期於實際營運後，向本部公路局請領核定補助金額之百分之七十。但

獲補助金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者應保留百分之五尾款，俟完成結算後，

始得撥付。 

(三)加氫補助由代表機關於每年一月、四月、七月、十月檢具同運輸業者前

一季營運氫燃料電池大客車及電動大客車燃料成本證明文件向本部公

路局請領。 

獲核定補助之申請團隊得另向環境部申請營運補助，其補助標準、額

度、年限及作業程序等依環境部補助電動大客車營運作業規定辦理。 

其他配合政策需要，本部得酌予增加補助項目，補助標準由交通部另行

公告之。 

八、獲核定補助之申請團隊應辦事項如下： 

(一)實際營運前完成自行負責或合作委託加氫站（補充設施）維運及氫氣補

充事宜。 

(二)定期依規定提供受補助車輛之營運資料，營運前四年每年應達成下列

條件： 

1.車隊平均每車年營運里程至少應達四萬公里；其計算方式為申請補

助車輛於試辦運行路線之行駛里程。 

2.營運前四年，每年班次妥善率至少應達百分之九十八；其計算方式為

實際營運行駛班次數（班次）／應營運行駛班次總數（班次），其中



備援車行駛班次以正常保養、排修，並預先報備核准者為準，其餘以

備援車行駛之班次不予採計，並自開始營運日起算。 

(三)申請團隊應於每季提供一份營運報告予本部。 

(四)申請團隊應於通車營運四年後之三個月以書面提送試辦運行結案報

告，其內容須包含民眾乘坐經驗滿意度調查、氫燃料電池大客車建議最

適營運路線條件、氫燃料電池大客車營運績效達成度建議（營運里程達

成度目標、每年班次妥善率目標等）、氫燃料電池大客車推廣對氫氣補

充設施的建議、氫燃料電池大客車關鍵組件國產化建議等。 

九、申請本計畫補助之氫燃料電池大客車車輛須為核定前未曾登檢領照之全新

車輛。 

受補助車輛獲補助金額占採購金額半數以上，且補助金額在公告金額

以上者，應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辦理採購，並應由提案之直轄市、縣（市）

政府或公路局所屬各區監理所監督之。 

十、申請團隊受補助車輛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受補助車輛自領牌日起四年內，不得移作他用或轉售。但受補助車輛有

調整使用之需求時，受補助運輸業者得經代表機關核轉本部公路局同

意後調整之。 

(二)新闢路線之受補助車輛，通車後至少應經營四年，同時營運三年內不得

申請營運虧損補貼。受補助車輛申請本部公路局營運虧損補貼時，其營

運成本列計不得超過一般燃油低地板大客車。 

十一、受補助車輛應裝置具有全球衛星定位功能系統設備及設置營運車輛監控

管理系統，運輸業者並應維持正常運作及依資料傳輸作業規範，提供包含

車載機資訊、營運基礎資料、車輛及保修資料等至本部公路局電動大客車

營運數據監控管理平台，並應於受補助車輛正式營運前通過資料傳輸作

業規範檢核。 

前項營運車輛監控管理系統之儲存資料，運輸業者應至少保存二年。 

十二、受補助車輛於正式營運後，若有傳輸資料缺漏，運輸業者應配合資料傳輸

作業規範進行資料補正，監控平台補正資料應經代表機關核轉本部；若未

能在期限內補正，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車載機資料傳輸接收完整比率及每班次動態定點資料完整性未達百

分之八十之班次，不納入每車年營運里程及每年班次妥善率之計算。 

(二)營運基礎資料、車輛及保修資料未能每月提供完整紀錄，代表機關應

責成改善，如經本部要求改善而未改善，本部得視狀況扣減受補助車

輛相關補助。 

十三、獲核定補助之申請團隊有需補件之情形者，代表機關應於申請案經核定

日起三個月內完成補件並經本部同意備查後，始得辦理第一期請款作業，



並應於備查日起三個月內完成第一期請款作業，逾期不再受理及撥付款

項。 

十四、代表機關應確實管考本要點計畫之執行，運輸業者未能依照核定計畫執

行，經通知改善而未予改善者，代表機關應報請本部廢止該補助並追回車

輛全數補助款項。 

十五、申請團隊針對所提申請計畫、各項證明文件、支出憑證及相關資料，應本

誠信原則對所提出資料之真實性及支付事實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

任；如經發現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應撤銷該補助案件，並按情節追回

已撥付款項之一部或全部。 

  



附件一、試辦運行計畫之營運計畫書格式 

一、計畫書封面：應顯示申請單位、申請團隊（含代表機關、運輸業者及氫燃料電

池大客車車輛業者）、營運路線名稱（並註明新闢路線或汰舊換新）。 

二、氫燃料電池大客車試辦運行計畫基本資訊說明。 

代表

機關 

直轄市、縣（市）政府、監

理所或管理處 

名稱  

單位/聯絡人

/職稱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團隊

成員 

汽車客運業或其他汽車運輸

業者 

公司名稱  

單位/聯絡人

/職稱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團隊

成員 
氫燃料電池大客車車輛業者 

公司名稱  

單位/聯絡人

/職稱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補充

設施 
加氫站 

公司名稱  

單位/聯絡人

/職稱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設施型態 
□固定式  □可移動與模組

式  □移動式 

氫氣供應能

力 
               公斤/天 

加氫機壓力

輸出值 
 

站址  

申請車輛數        輛 

申請路線 □市區道路    □快速公（道）路   □



高速公路 

車輛使用類別 
□市區公車  □一般公路客運   □

國道客運 

 

三、代表機關政策規劃說明： 

(一)整體綠色運輸發展願景及政策方向與本試辦計畫關聯性。 

(二)所轄運輸業者使用氫燃料電池大客車之規劃。 

(三)讓民眾能瞭解並實際體驗氫燃料電池大客車運行，增加政策接受度之規

劃。 

(四)督導及協助參與試辦計畫之運輸業者、氫燃料電池大客車車輛業者及加

氫站業者依據所述承諾事項辦理之規劃。 

四、申請團隊參與試辦運行計畫之規劃說明： 

(一)試辦運行計畫路線營運規劃： 

1.運輸業者名稱、營運路線、路線起迄點、車輛數、停靠站、 每日營運

班次、備援車等基本資料，應註明單向或往返。 

路線 里程 行駛時間 每日班次 車輛數 營運時間 

      

      

2.營運路線之道路條件適合使用氫燃料電池大客車行駛之評估說明： 

(1)路線是否屬於幹線型公車路線或串連重要運輸場站（如:高鐵、臺鐵、

捷運車站或轉運站）。 

(2)路線是否屬空氣污染嚴重區域。  

(3)路線是否行經公車專用道。  

(4)路線是否行經快速道路、快速公路或高速公路。  

3.營運路線之氫燃料電池大客車排班調度、每車每日營運里程、充填氫

氣時間等規劃說明。  

4.申請補助之氫燃料電池大客車上線營運時間規劃。 

(二)試辦運行計畫之氫燃料電池大客車相關資料： 

1.車輛製造廠名稱。 



2.車輛廠牌。 

3.國外可登檢領照或符合國內車輛法規之相關證明文件。 

4.車輛安全規格相關說明。 

5.車輛自動化/智慧化情形。 

6.動態資訊顯示系統（含站名播報系統、資訊顯示系統）說明。 

7.QR Code 掃碼行動支付功能之多卡通電子票證驗票機設備說明。 

8.播音設備及符合大眾運輸工具無障礙設施設置辦法規定之無障礙設備

或設施說明。 

9.具有全球衛星定位功能系統設備與設置營運車輛監控管理系統及符合

本部公路局電動大客車營運數據監控管理平台資料傳輸作業規範之設

備說明。 

10.提供中文版之緊急應變手冊（內容至少應包含：車輛辨識及概述、氫

儲存系統、高壓電系統、緊急應變步驟(包含發生車輛碰撞、氫氣洩漏、

電池燃燒等)、潛在危險、緊急聯繫窗口與方式等章節）。 

11.提供氫儲存系統及電池火災防制安全計畫及車輛火災防制計畫。 

(三)氫燃料電池大客車自主維運規劃說明：氫燃料電池大客車營運年期之保

證說明，正常營運至少四年（不得移列其他路線使用，前三年不得低於

申請時服務水準）。 

(四)氫燃料電池大客車自主配套承諾說明： 

1.後勤維修制度。 

2.駕駛操作教育訓練及事故應變處理機制。 

3.車輛、設備故障及事故之應變處理機制。 

(五)試辦運行計畫之氫能補充設施相關資料： 

1.符合經濟部「加氫站銷售氫燃料經營許可管理辦法」或相關中央與地

方相關規範之證明文件。 

2.提出加氫站（補充設施）建置規劃說明，包含填充氫氣時段及方式、站

點選擇、加氫站（補充設施）建置期程與階段（規劃申請、施工、審查、

設備查驗及取得營運許可）、氫氣需求量、加氫站（補充設施）型態（移

動式/可移動與模組式/固定式）、儲氫能量至少須滿足計畫內營運氫燃



料電池大客車所需等。 

3.社會溝通相關作為。 

五、氫燃料電池大客車車輛業者提供售後服務與安全保障能力說明： 

(一)全車及重要系統（含儲氫系統、電池）保固條件。 

(二)車輛及設備故障應變處理機制與後勤支援規劃。 

(三)提供運輸業者完整教育訓練與技術資訊。 

(四)結合運輸業者建立完整氫燃料電池大客車維修保養體系（分級保養分

工）。 

(五)累積氫燃料電池大客車營運特性、運行方式與保修教材紀錄。 

六、試辦運行計畫申請團隊營運實績： 

(一)申請參與試辦運行計畫之氫燃料電池大客車車輛業者或其原廠是否已具

有國內外營運實績。 

(二)運輸業者或氫燃料電池大客車車輛業者建置車輛營運監控管理平台情形。 

七、其他：參與試辦運行計畫申請團隊之私法人應聲明切結經手本計畫之人員，不得有

陸籍人士。 

  



附件二、審查會組成 

一、本部辦理氫燃料電池大客車試辦運行計畫資格審查及補助，得組成審查會

進行審查，其置委員九至十一人，由本部邀集下列人員組成如下： 

機關委員 

（含法人） 

1. 本部公共運輸及監理司司長（召集人） 

2. 本部公路局代表（副召集人） 

3. 經濟部能源署代表一人 

4. 內政部消防署代表一人 

5.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代表一人 

6. 財團法人車輛安全審驗中心代表一人 

7. 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代表一人 

專家學者 
車輛領域專家學者一至二人 

財經領域專家學者一至二人 

二、審查委員有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事由或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行職務有

偏頗之虞者，應主動申請迴避議案之審查。 

三、審查委員及相關工作人員執行本作業要點審查作業，應秉持客觀、公正、公

開之精神，且對申請業者之資料負有保密責任，不得外洩；惟法律要求須提

供予第三者時，應先行通知申請團隊。  

 

 


